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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

第九届会议

2000年6月5日至16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4*
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修订草案，特别侧重于

第2条、第2条之二（仅(a)项）、第4条之二、第9条、

第10条、第10条之二、第14条、第14条之二、第15条

和第16条
A/AC.254/5/Add.23
A/AC.254/5/Add.23


提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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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载列的提案不仅有供特设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审议的提案，还包括预定由第九届会议期间的非正式协商会议审议的提案。

二．提案和建议

加拿大

[原件：英文]

第10条：引渡

第2款

1.
如果完全为确定根据本条款公约是否适用而审议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则无须确定这种参与系犯罪的一个要素。在这方面，为确定该问题，被请求缔约国应考虑到下述方面所载的资料：逮捕令或与逮捕令具有相同效果的命令、对必须予以引渡者的定罪书或请求缔约国所提供的对事实的任何补充陈述。

2.
可保留由政府根据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情况确定公约的适用性。

意大利*
[原件：英文]

第14条：司法互助
1.
目前的第17款似可重新措词如下：


“17. 请求应根据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在不违反被请求国国内法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依照请求书中列明的手续和程序予以执行。被请求国应尽快执行援助请求，并应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请求国规定的截止日期。”

2.
在第26款中，在“根据第25款暂缓执行之前”一句之后，应增列“或当不能按照请求国根据本条第17款明确提出的手续和程序执行请求时”。

视频会议听证会

3．应考虑单设处理视频会议问题的如下一条：

“第(……)条

“视频会议听审

“1. 如果一缔约国司法当局需要在另一缔约国境内的某人作为证人或专家出庭，而该人不能或不宜出现在这些当局面前，后一缔约国可在前一缔约国的请求下同意在其境内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听审。

“2. 除非在具体情况下另有协议，在执行本条第1款时，应适用以下规定：

“(a)
  听审应由请求国的司法权威根据该国的国内法律来主持，并应由被请求国的司法权威出席；后者应负责验证被听审人的身份，并应在结束听审时起草听审记录，说明听审的日期和地点、所作的任何宣誓；听审应在没有对被问个人施加任何身体或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进行；

“(b)  如果被请求国的司法权威认为在听审过程中该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受到侵犯，有权中断听审或者在可能时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听审能够按照这些原则继续进行；

“(c)  必要时被听审人和被请求国司法权威应得到口译人员协助；

“(d)  被听审人可行使被请求国或请求国国内法所规定的不作证的权利；对伪证罪依照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处理。

“3．召开视频会议的所有费用应由请求国负担，请求国还可以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

“4．在缔约国国内法允许的情况下，缔约国可以同意作必要的更改后将本条规定适用于对被告进行的听审。”
第14条之二：联合调查

4．关于联合调查的第14条之二目前的措辞似可略作改动：


“缔约国应考虑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谅解，据此凡涉及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刑事诉讼主题的问题，有关主管当局可在对等基础上建立联合调查机构。如果没有这类协定或谅解，可根据个案协定进行这类联合调查。有关缔约国应确保拟在其境内进行有关调查的缔约国的主权得到充分尊重。”

5．因此，第19条第2(c)款应予删除。

秘鲁*
[原件：西班牙文]

第4条之二：打击洗钱活动的措施

第1款


建议在(a)项末尾增加以下文字：“这应当理解为是指异常交易，这种交易由于其金额、特点和频度，与客户的商务活动不一致，超出了公认的市场参数，或者没有明确的合法依据，因此可能构成一般的非法活动或与这种非法活动有关联”。

西班牙*
[原件：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第2条之二：术语的使用

1.
(a)项中“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定义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十分重要，因此，必须尽可能清楚而确切地加以表述。

2.
根据第2之二条(a)项，本公约所指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作为第一条标准，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在(c)项中，“有组织集团”的定义是指不是为了即刻进行一项犯罪而随机形成的集团。这就是说，在“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定义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延续性事件：


(a)
第一，有组织集团形成之时；和


(b)
第二，进行犯罪之时。按照(a)项的规定，犯罪的目的必须是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

这样一来，结果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无论其组成的目的为何，它的形成必须是先于而且独立于所要进行的犯罪的类别。

3.
为了使这一定义更加确切、更加清楚，西班牙代表团提议在(a)项中，增加“无论它的组成出于何种目的，”这些字，放在“有组织集团”这些字的前面。因此，经修正后的(a)项案文为：


“在本公约中，


“(a) ‘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由三人或多人组成，无论其组成出于何种目的，已存在一段时间、为了进行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本公约所确立的犯罪，以便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集团；”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第19条：执法合作
第2款
1.
应保留“本公约所涉罪行”这几个词。

2.
应删除(a)项中的括号。

3.
不适用于英文本。

4.
应按照1988年公约第9条第1(d)款的含义以“被扣物品的数量”取代“物品的数量”这几个词。

第3款

5.
在(b)项中，在“根据本国法律交换情报，”一句后插入“以便保持被交换资料的保密性”。

第4款

6.
在(a)项中，在“指定”这个词之前应插入“在其能力范围内”这几个词。

第22条：在国家一级的预防
第5款
7.
应删除这一款。

第26条：签署、批准、接受、 核准、加入和保留
标题
8.
应删除“和保留”这几个词。

第1款
9.
在“本公约自[…]至[…]”这几个词之后应插入“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这个短语。

10.
在维也纳签署的时限应该是公约通过之日后的三个月，在纽约签署的时限应该是公约通过之日后的一年。

第3、4和5款
11.
应在作如下修正之后将这几款列入题为“保留”的单独一条：


(a)
应删除第4款；


(b)
应删除第3款和第5款中的括号。

第27条：生效
第1款
12.
应依照1988年公约第29条第1款以“第九十”取代“第三十”这几个词。

13.
为强调公约的国际性，应自第四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确定其生效。

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第9条：司法管辖权

第1款


建议将第1款修正如下：


“1.
  每一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立其对本公约第3条、第4条、第4条之三和第17条之二所述罪行的司法管辖权，如果：



“(a)  罪行发生在该国国境内；或



“(b)  罪行发生在悬挂该国国旗的船只上，或发生在犯罪时已根据该国法律注册的飞机上，而根据该国的国内法，此种船只或飞机也被认为是其领土管辖范围。”

非正式工作组有关第9条第2(c)款的建议**
[原件：英文]

第9条：司法管辖权

第2款


建议将(c)项修正如下：


“(c) 该罪行：


“㈠

是本公约第3条第1款所确定的一项罪行，而且虽然发生在本国领土之外，但其目的是为了在本国领土内进行严重犯罪；


“[㈡
是本公约第4条第1(d)项所确定的一项罪行，而且虽然发生在本国领土之外，但其目的是在本国领土内进行本公约第4条第1款(a)、(b)或(c)项所确定的某项犯罪。]”

*	曾以A/AC.254/L.154号文件分发的修正案。


*	曾以A/AC.254/L.177号文件分发的修正案。


*	曾以A/AC.254/L.170号文件分发的修正案。


*	曾以A/AC.254/L.192号文件分发的修正案。


**	曾以A/AC.254/L.184号文件分发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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